

内蒙古自治区
区域评估范围内项目取水许可承诺书
编号：（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审批部门填写）
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	申请人基
本情况
	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（身
份证号码）
	
	法定代表人
	姓名：
身份证号：

	
	住所（住址）
	
	邮编
	

	
	项目地址
	 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  市（区）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

	
	行业类别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人手机号
	

	
	共同申请人1
	单位名称（个人姓名）
	
	份额
	%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
	

	
	共同申请人n
	单位名称（个人姓名）
	
	份额
	%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
	

	区域情况
	区域名称
	内蒙古赤峰承接产业转移开发区

	
	区域评估审查机关，文号、审查意见、时间
	审查机关：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
文号：内水资【2022】71号
[bookmark: _GoBack]审查意见：《报告》根据开发区所在区域水资源条件进行了水资源配置。规划水平年汐子园区生活取水水源为汐子园区水源地地下水，生产取水水源为汐子园区水源地地下水、天义城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、汐子镇绿园污水处理厂再生水以及打虎石水库地表水，其他用水取水水源为汐子镇绿园污水处理厂再生水;中京园区生活取水水源为宁城县天义城区铁匠营子水源地地下水，生产取水水源为宁城县天义城区铁匠营子水源地地下水、宁城县天义城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，其他用水取水水源为宁城县天义城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。水源配置基本合理。
《报告》通过分园区分水源平衡配置分析，各水源可供本开发区水量能够满足开发区规划用水需求，核定开发区2025年取水总量为1855.47万m³，其中地下水228.39万m³、再生水1347.63万m³、打虎石水库地表水279.45万m³，2030年取水总量为2220.55万m³，其中地下水258.43万m³、再生水1553.47万m³、打虎石水库地表水 408.65 万m³。污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全部回用，不外排，不会对水功能区、水生态及其它取用水户产生影响。
时间：2022年3月29日。

	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名称
	

	
	项目性质
	□新建   □改建、扩建   □其他

	
	建设项目立项批准部门
	

	
	项目概况
	










	承诺书公示网址
	

	公示起止时间（不少于10个工作日）
	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	公示期间公众意见处理说明
	


	运行期年取水量（合计）
	

	水源 1
	水源类型
	□地表水   □地下水 （□矿泉水 □地热水）  □其他

	
	取水地点
	 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  市（区）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乡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

	
	取水口位置
	

	
	年取水量
	

	
	取水工程（设施）类型（可多选）
	□闸 □坝 □渠道 □人工河道 □虹吸管 □水泵□水井 □水电站
□其他

	取水用途
	

	水源 2
	（同上）

	施工期起止时间
	从	年	月	日至	年	月	日

	施工期取水量（合计）
	

	水源 1
	水源类型
	□地表水     □地下水（□矿泉水 □地热水）   □其他

	
	取水地点
	   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  市（区）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    乡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

	
	取水口位置
	

	
	取水量
	

	
	取水工程（设施）类型（可选）
	□闸 □坝 □渠道 □人工河道 □虹吸管 □水泵 □水井 □水电站
□其他

	水源 n
	（同上）

	申请取水起始时间
	年     	月     日
	期限
	年

	计量方式
	□管道计量    	□明渠计量	□其他折算方式

	
	数据传输方式
	□在线	□非在线

	节水措施
	

	年退水量及退水地点
	

	取水许可承诺
	（一）已知晓并严格遵守取用水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竣工后，规范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并定期检定，保证正常运行，按申请批复的要求取用水。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建成并试运行满30日后，完成取水工程自核验，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。
（三）项目投产运行期间，严格按照取水申请审批要求取水，落实节水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节水工艺和技术，安装分级计量设施，一级计量率达到 100%、二级计量率达到 95%以上，单位产品用水量达到用水定额标准。
（四）按规定申请年度用水计划并严格执行。
（五）所提供的所有资料或信息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。
（六）愿意承担作出不实承诺、未履行履行承诺、泄露国家机密的法律责任和失信责任。
申请人/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承诺单位：（单位名称、盖章）	
年    月    日

	区域管理机构意见
	单位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审批部门许可决定
	上述承诺以及提交的材料完整，格式符合规定要求，准予许可。
	


单位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1.本表除编号、区域管理机构意见、许可决定部分外，均由生产建设单位填写。区域管理机构意见由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新区管理机构提出，农业取用水由苏木镇政府提出。
2.本表“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”因内容较多填写不下时，另附页填写。
3.本表“生产建设单位承诺内容”和“审批部门许可决定”不可分割，分割无效。
4.本承诺书一式4份，申请人、区域管理机构、旗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（或者其他审批部门）、监督检查部门各执1份。
5.凡是规定签字处必须本人签字或印章，不许代签或计算机打印。





填  写  说  明


1.申请人：申请取水的单位或个人名称，包括法人、公民和其他组织(非法人组织)。单位名称应与注册登记信息一致，个人(公民)名称应与身份证信息一致。
2.住所(住址):单位按工商或事业单位登记机关登记的注册地址填写，应与注册登记信息一致；个人填写身份证载明的住址。
3. 行业类别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/T    4754-2017的中类填写。
4.共同申请人：如有共同申请人，填写共同申请人的信息，包括单位名称(个人姓名)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身份证号码)及对应享有的份额。
5.区域情况：填写项目所在区域名称及区域评估审查相关内容。
6.项目概况：简要说明项目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投资情况、地理位置、生产地点等基本情况。工业项目应说明主要产品、设计年生产规模、计划投产时间等；农业项目应说明受益或供水范围、设计灌溉面积、主要作物品种及产量；发电项目应说明发电类型、机组台数与装机容量、设计年发电量、设计年利用小时等。
7.公示期间公众意向处理说明：说明公示情况、接到问题和意见反映情况、处理情况。
8.运行期年取水量：项目运行期所有取水水源的年总取水量，单位为万m³/年。
9.施工期取水量：项目施工期内申请的所有取水水源的取水总量，单位为万m³。
10.水源类型：分为地表水、地下水和其他。取用地下水的，如为矿泉水或地热水，需进一步勾选相关类型；勾选“其他”的，应写明具体水源类型。
11.取水地点：填写取水工程(设施)取水口所在行政区(写至村/社区)。
12.取水口位置：取水水源为地表水的，填写江河/湖泊/水库名称+相对位置，例如，××水库坝上/坝下；××河××桥下游左岸××米；××湖××岸段；××工程××段。取水水源为地下水的，说明水井的具体位置或范围(坐标)。
13.取水量：申请的单个水源的取水量，单位为万m³/年。
14.取水工程(设施)类型：分为闸、坝、渠道、人工河道、虹吸管、水泵、水井、水电站以及其他，根据实际情况可多选。
15.水源n:如有多个水源，根据取水量的大小，从大到小，按照水源1的表格内容填写各个水源的信息。
16.申请取水起始时间：取水工程预计竣工开始取水的时间，填写年月日。
17.期限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18.取水用途：指取水的使用范围、方面。主要包括制水供水、原水供水、河道内生产用水(水力发电、航运、河道内养殖、河道内其他)、生活用水、工业用水〔一般工业用水、火(核)电用水和其他电力生产用水〕、农业用水、林业用水、畜牧业用水、渔业用水、建筑业用水、服务业用水、生态用水、其 他用水(水源热泵、施工降水、其他)。按实际取水用途填写。
(1)制水供水是指城乡公共供水企业取原水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自来水，利用管网供给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等。
(2)原水供水是指取水单位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地下取水，不作制水加工，直接供给其他企业生产、城市自来水公司等。
(3)河道内生产用水是指在江河、湖泊等水域兴建的用于水力发电、航运、河道内养殖以及其他河道内取水，勾选其他时应注明具体用途。
(4)生活用水是指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(含工业、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生活用水)。
(5)建筑业用水是指土木工程、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等用水。
(6)服务业用水是指服务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用水，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；以及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等。
(7)工业用水是指工业企业生产用水，含附属生产用水和 辅助生产用水。其中火(核)电用水和其他电力生产用水单独勾选。
(8)农业用水是指各种农作物的种植灌溉用水。
(9)林业用水是指林业灌溉用水。
(10)畜牧业用水是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的用水。
(11)渔业用水是指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用水。
(12)生态用水是指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地下取水，为其他河湖、湿地等补水；以及城乡市政、厂区、场区、园区、校区等区域环境(绿地灌溉)、卫生、清洁用水。
(13)其他用水包括水源热泵、施工降水、其他类型用水，
按照实际取水用途填写。
19.计量方式：包括管道计量方式、明渠计量方式、其他折算方式。
(1)管道计量方式包括：机械水表、电子远传水表、电磁流量计、超声波流量计、其他，选其他计量方式时应注明具体方式。
(2)明渠计量方式包括：水工建筑物法(上下游水位加闸 门开度)、堰槽(单水位)、规则断面单水位推流、规则断面单水位加流速仪推流、走航式ADCP 、水平式 ADCP(H-ADCP)、
坐底式二线能坡法、超声波时差法、表面流速法、其他，选其他计量方式时应注明具体方式。
(3)其他折算方式包括：泵站机组效率曲线折算、发电机 组效率曲线折算、行政单元机电井群以电折水(根据单元内抽 水总用电量及地下水平均埋深折算)、其他，其他折算应注明具体折算方式。
20.年退水量和退水地点：取用水户用水后，直接或通过沟、渠、管道等设施对外排放的污水量，单位为万m³; 如项目无退水，填写0。退水排入河湖的，填写排入河湖的具体位置。











